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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证监局警示函警示事项的 

整改情况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翔鹭钨业”）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

《关于对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陈启丰、陈伟东、李晓生、李盛意采取出

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1]32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要求公司对《警

示函》中指出的问题进行整改。详见公司 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收到广东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2）。 

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上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立即对

相关事项进行全面自查并深入分析问题原因，并依据《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整

改方案，明确责任、落实整改措施，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现将具体情况汇

报如下： 

 

一、警示函的主要内容 

1、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未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019 年至 2020 年，翔鹭钨业实际控制人控制的相关企业非经营性占用翔鹭

钨业资金合计 2.32 亿元，截止 2021 年 4 月 28 日已归还全部资金和利息。翔鹭

钨业对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未履行审批程序，亦未及时披露，违反了《上市

公司信息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等

规定。 

 2、关联交易未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020 年度，翔鹭钨业向关联方大余县佳信有色金属矿产品有限公司采购仲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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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铵(APT)50 吨，金额 606.6 万元(不含税)。翔鹭钨业对上述关联交易未及时履

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直至 2021 年 4 月才召开董事会会议进行事后确认

和补充披露。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等规定。 

 

二、情况说明 

1、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未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说明： 

公司自查确认，大余县佳信有色金属矿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余佳信”）、

大余县光耀矿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余光耀”）系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2019 年至 2020 年，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大余佳信、大余光耀与公司交易，通过

货款形式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截止 2021 年 4 月 28 日，大余佳信、大余光耀

已全部归还全部资金和利息。 

日最高占用余额，清偿时间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累计发生

额 

日最高占

用余额 

2020年末

余额 
清偿时间 

大余佳信 22,132.71 19,100.00 1,160.46 
2021-4-25 

2021-4-27 

大余光耀 1,100.00 1,100.00 1,105.96 2021-4-21 

合计 23,232.71 20,200.00 2,266.42 / 

2、关联交易未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说明： 

2019 年 12 月 30 日，江西翔鹭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翔鹭”）与

大余县佳信有色金属矿产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XLAPT2019-013 的采购合

同，采购内容为仲钨酸铵（国际零标）50 吨，合同不含税总价 606.6 万元。该批

仲钨酸铵已于 2020 年 1 月份到货检测合格入库，并于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开

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江西翔鹭对大余佳信采购业务的采购价格与公开市场

报价及同期采购价格进行比对，采购价格公允，上述关联交易未及时履行审批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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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改措施 

1、控股股东已全部偿还占用资金，并按照年平均占用余额乘以年化利率 5%，

高于公司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相关利息。目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有序开展。 

2、组织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财务人员学习《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0 年修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强化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加强规范意识，践行内

部控制体系相关要求，敬畏市场、敬畏法规，防止再次发生此类情况。 

3、完善公司内控流程，强化内控制度执行与监督。公司将不断强化内部控

制制度建设，完善相关业务规章制度，对内部控制制度、审批系统、执行流程等

进行全面梳理及整改，全面梳理内控风险点，规范流程管理，建立风险防控的长

效机制，严格落实和提高内控制度的执行力度。同时，公司将加强内部审计部门

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加

强对公司及子公司内控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力度，避免违规事项的再次发

生，确保符合公司内控制度执行及管理规范，促进企业规范发展。 

4、补充披露相关事宜，公司自查发现上述问题后，在 2021 年 4 月 28 日的

第三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事项及整改情况的公告》。并对关联交易事项补确认审议，在 2021 年 4

月 28 日的第三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了《关于补充确认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追加确认 2020 年度偶发性关联交易公告》。 

5、加强信息披露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组织证券事务部、财务部门等

信息披露的责任部门进一步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 年

修订）》等规定，提高相关人员对细则的理解，更好的做好日常信息披露工作。 

四、内部问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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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责令陈启丰、陈伟东、李晓生、李盛意认真学习《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 

 2、公司对陈启丰、陈伟东、李晓生、李盛意进行通报批评。陈启丰、陈伟

东扣罚三个月工资，并取消 2021 年度年终奖金；李晓生、李盛意取消 2021 年度

年终奖金。 

今后，公司将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做

好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监管、审批工作，并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坚决杜绝此类

问题再次发生，切实维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14 日 


